关于《延庆区旅游住宿品牌重点项目的

支持政策（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制定背景
为加快推动我区住宿业高质量发展，充分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助力消费提振和国际知名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建设，根据《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等10部门关于促进住宿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北京市市对区旅游发展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北京市重点旅游项目奖励和贷款贴息实施细则》《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关于实施旅游住宿品牌重点项目支持政策的通知》等文件精神，北京市延庆区文化和旅游局结合市场需求和延庆区实际，研究制定了《延庆区旅游住宿品牌重点项目的支持政策（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支持政策》）。

二、起草过程

区文旅局通过住宿业问卷调查、重点住宿企业座谈会、实地调研等多种形式，掌握行业发展现状，梳理企业实际需求。《支持政策》初稿形成后，先后经局内专题会和主管副区长专题会研究，并进行了修改完善。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区文化和旅游局将根据意见修改完善，履行相关流程后发布实施。

三、主要内容

《支持政策》主要分为三部分。

（一）支持方向、条件和标准。共7条具体的支持措施。重点从支持做大做强、支持改造升级、支持产品服务创新、支持引入优质团队活动、支持拓展入境客源、支持标准化建设、支持人才培养7个方面，鼓励住宿企业品质化、数智化、特色化、国际化发展，提升发展韧性，拓展消费场景。
（二）有关事项及要求。

1.申报主体。项目申报单位应是纳入北京市住宿业管理系统和住宿业监测平台的宾馆饭店，以及纳入延庆区文旅行业管理并规范经营的乡村民宿，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积极贡献的住宿业企业。同一主体同时符合本政策多项条款或延庆区其他扶持政策的，按照“从优不重复”原则予以支持，并明确了不予申报的情形。

2.工作流程。奖励活动按照项目申报、评审、公示、兑现的程序进行。

3.工作要求。项目申报材料务必真实、准确、完整，符合征集公告要求。以酒店联合体形式申请国内外大型专业会议资金支持的，须明确其中一家酒店作为申报代表，联合体其他成员酒店出具同意其作为申报代表的书面证明。项目申报年度为项目实施所在年度，当年申报上年项目。2027年上半年组织首次征集2026年符合条件项目。

（三）政策执行期限。本政策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执行期2年。本政策由北京市延庆区文化和旅游局负责解释。


